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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教育學院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院課程委員會議記錄 
 

時間：2018 年 11 月 7 日（星期三）中午 12 時 10 分。 

地點：至善樓 207 研討室 

主席：吳院長麗君                                 記錄：蘇蕾均 

出席人員：教經系洪福財主任、教經系劉怡華老師、課傳所林佩璇主任 

課傳所黃瑄怡老師、教育系林偉文主任、教育系林佑真老師 

幼教系盧  明主任、幼教系薛婷芳老師、心諮系謝政廷老師 

特教系蔡欣玶老師、社發系林政逸主任、社發系蘇愛媜老師 

請假人員：心諮系賴念華主任、特教系錡寶香主任 

校外委員： 

溫世仁文教基金會 何能裕執行董事 

國立台灣大學師培中心 徐式寬教授 

學生代表： 

特殊教育學系金怡廷同學 

 

案由一 
課傳所碩士班研究生曾意筑同學，於今年(107)暑假至 UBC修習課程   
與教學相關課程，該課程修習完成後，是否可採記為本所專門領域 
課程，提請討論。 

說明 

一、 課傳所同意曾生依「國立臺北教育大學選課辦法」第 15條，
採計跨校系班組選課 9學分中的 6學分。 

二、 曾生之修課成績如附件一，修習證書如附件二，其餘相關資
料如附件三。 

三、 本案業經本所 107年 10月 2日 107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所
課程委員會通過，會議記錄如附件。 

決議 照案通過，提送校課程委員會審議。 

  

案由二 
教經系擬於 108學年度新設課程 4門：學士班「教育創新」、教育政
策與管理碩士班「教育創新研究」、校務經營碩士班在職專班及教育
領導與管理碩士班在職專班（澎湖班）「教育創新研究」，提請討論。 

說明 

一、 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擬新設：學士班「教育創新」(3學分)、
教育政策與管理碩士班「教育創新研究」(3學分)、校務經
營碩士班在職專班及教育領導與管理碩士班在職專班（澎湖
班）「教育創新研究」(3學分)。課程大綱詳如附件 1-1~1-4。 

二、 以上 4門課規畫於各班別領域分別為：學士班「教育行政領
域」課程；教育政策與管理碩士班「教育政策與管理課程」；
校務經營碩士在職專班「校務經營課程」；教育領導與管理碩
士在職專班(澎湖班)「教育領導與管理課程」。 

三、 本案業經教經系 107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課程委員會議
(2018.10.01)決議通過，如附件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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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 

建議授課教師教學計畫中的教學大綱應更明確指出為期刊評閱或是
專書評閱，並放進教學計畫中的參考資料。 
修正後通過，送教務處及進修教育中心備查，並擬於 108學年度開始
實施。 

         

案由三 

教經系擬於 108學年度新設課程 4門：學士班「知識教育學導論」、
教育政策與管理碩士班「知識教育學研究」、校務經營碩士班在職專
班「知識教育學研究」、教育政策與管理博士班「知識教育學專題研
究」，提請討論。 

說明 

一、 教經系擬新設：學士班「知識教育學導論」(2學分)、教育
政策與管理碩士班「知識教育學研究」(2學分)、校務經營
碩士班在職專班「知識教育學研究」(2學分)、教育政策與
管理博士班「知識教育學專題研究」(2學分)。課程大綱詳
如附件 1-1~1-4。 

二、 以上 4門課規畫於各班別領域分別為：學士班「教育行政領
域」課程；教育政策與管理碩士班「教育政策與管理課程」；
校務經營碩士在職專班「校務經營課程」；教育政策與管理博
士班「教育政策與管理課程：教育與學校經營 」。 

三、 本案業經教經系 107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課程委員會議
(2018.10.01)決議通過，如附件 1-5。 

決議 

建議授課教師增加中英文參考書目、另課程英文名稱修正為： 
「Knowledge Management in Educational Organizations」、
「Knowledge and Pedagogy」 ，建請授課教師卓酌。 
修正後通過，送教務處及進修教育中心備查，並擬於108學年度開始
實施。 

                
                   

一、 臨時動議： 

討論後之暫時性建議： 

1. 未來教育學院各系所可開設共同課程，提供學生跨系甚或跨院的跨

領域學習。 

2. 未來可朝向提供學生更具異質性領域整合課程，各系可討論是否再

調降系上課程，以提供學生修習跨領域或外系所課程之機會，以回

應社會對於不同型人才之需求。 

3. 對於需專精系所專門課程以培養厚實知能乙項亦不能輕忽。 

 
二、 14:00 散會 

                




